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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市新晃县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新晃县城滨水新区 

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 

 

新晃县 2019 储备地块（2019 年第一批次用地）于

2019 年 7 月通过 2019 年湖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三

期）——2019 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期）融资 2000

万元，现将该 2000 万元调整至新晃县城滨水新区项目，

具体如下： 

原项目 申请调整项目 

项目 

名称 
主管部门 

已发行

金额 

发行

期限 

发行

利率 

项目 

名称 
主管部门 

申请调

整金额 

剩余债

券期限 

新晃县

2019 储备

地块

（2019 年

第一批次

用地） 

新晃侗族

自治县土

地收购储

备中心  

2000 

万元  
5 年 

3.26

% 

新晃县

城滨水

新区 

新晃侗族

自治县土

地收购储

备中心  

2000 

万元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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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一）区域介绍 

新晃侗族自治县，隶属于湖南省怀化市，地理位置介于东

经 108°47＇13"──109°26＇45"，北纬 27°4＇16"──27°29＇58"

位于湘西中低山丘陵西部，西接云贵高原，东连芷江，西南

北三面与贵州毗邻。总面积 1508 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占总面

积的 84.22%，最高峰天雷山海拔 1136 米。境内溪流众多，

形成许多溪谷平地。全县辖 9 个镇、2 个民族乡。拥有独特

的区位交通，综合交通体系不断完善，是湘黔边界重要的商

道和物资集散地。沪昆高铁、株六复线铁路、320 国道、S232

省道、沪昆高速公路及正在规划的松从高速公路横穿县境，

县道、乡道横通纵接。县城距铜仁大兴机场 80 公里，距芷江

机场 60 公里。 

2019 年，全县完成财政总收入 52,270.00 万元，比上年

增长 1.37%，其中，地方收入完成 37,488.00万元，增长 9.11%；

上划中央收入完成 11,693.00 万元；上划省级收入完成

3,089.00万元。在地方收入中，税收收入完成 27,582.00万元，

增长 7.63%；非税收入完成 9,906.00 万元，增长 13.46%。全

年财政总支出 357,844.00 万元，增长 17.16%。全县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246,259.00 万元，增长-0.17%，其中，一般公共服

务支出 27,356.00 万元，教育支出 32,218.00 万元，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 42,878.00 万元，医疗卫生支出 24,600.00 万元，

https://www.baidu.com/s?wd=%E6%96%B0%E6%99%83%E4%BE%97%E6%97%8F%E8%87%AA%E6%B2%BB%E5%8E%BF&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4%BA%91%E8%B4%B5%E9%AB%98%E5%8E%9F&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AA%E6%98%86%E9%AB%98%E9%93%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320%E5%9B%BD%E9%81%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320%E5%9B%BD%E9%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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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环保支出 2,413.00 万元。 

新晃侗族自治县 2017-2019年财政经济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地区生产总值 57.70 57.48 67.99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1,003.00 12,386.00 13,856.00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90 3.43 3.75 

政府性基金收入 1.30 3.40 8.92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1.20 3.30 8.79 

政府性基金支出 1.68 1.64 7.43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 1.20 1.36 6.45 

（二）项目基本信息 

此次新晃县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募集资金计划用于新晃

县的 1 个土地储备项目。 

新晃县城滨水新区项目位于晃洲镇沙湾村，东至水岸龙

腾楼盘，西至县委党校，南至 320 国道，北至舞水河。土地

规划用途为商住用地。项目总投 7,500.00 万元，建设期限 3

年。实施机构为新晃侗族自治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列入拟

收储土地依据为《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同意对怀化市 2014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备案的函》（湘国土资函[2014]222 号）。 

项目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四至范围 
面积 

（亩） 

土地规划

性质 
列入拟收储土地依据 

新晃县城

滨水新区 

项目位于晃洲镇沙

湾村，东至水岸龙

腾楼盘，西至县委

169.3 商住用地 

《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

同意对怀化市 2014 年度土

地储备计划备案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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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校，南至 320 国

道，北至舞水河。 

（湘国土资函[2014]222 

号） 

新晃县土地储备项目已经通过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合

法性审查。 

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对片区进行整体开发，统一管理，充分利用项目片

区优势，在有效解决居民住房问题的同时，优化盘活土地资

源，促进土地整合和集约化用地，实现土地资源的使用价值，

增加城市就业人数，项目的建设，可拉动建筑业、建材业、

交通运输业等相关产业发展，能够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二）社会效益分析 

本项目按规划要求实施后，可以节约大量的土地供城市

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增加当地居民的就业机会和收入，

更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产生良性循环的

效果。此项目实施后，将会进一步带动全市农业工业的发展，

为农民群众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助力扶贫攻坚工程。 

三、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计划 

（一）项目投资估算 

新晃县城滨水新区土地储备项目，总投资金额 7,500.00

万元，其中土地收回成本 6,100.00 万元，征拆迁成本 1,400.00

万元。估算的依据包括：（1）《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

（计办投资〔2012〕15 号文）（2）《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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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参数》（第三版）（3）怀化市征收安置办公室提供的与投

资估算相关的基础数据（4）怀化市《关于调整怀化市征地补

偿标准的通知》（怀政发〔2018〕6 号）。项目分年投资计划

具体如下表所示： 

项目投资分年计划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前期投入 2020 年 2021 年 

1 新晃县城滨水新区 7,500.00 3,500.00 2,000.00 2,000.00 

 

（二）项目资金筹措方案 

新晃县城滨水新区土地储备项目资金来源主要为财政资

金 5,500.00 万元、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2,000.00 万元。项目总投

资 7,500.00 万元，其中：用于项目支出的自有资金 5,500.00 万

元，占投资总额的 73.33%；使用其他项目已发行的政府专项

债券资金 2,000.00万元。本次拟申请调整 2,000.00 万元，该部

分资金原为 2019 年湖南省（怀化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三

期）—2019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期）中 2019年第一批

次用地项目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发行利率为 3.26%。 

项目资金筹措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 

资金来源 

本次申请调整的政府专

项债券名称 

本次申请调整

的政府专项债

券期限 

本次申请调整

的政府专项债

券剩余期限 自有资金 

本次申请调整

的政府专项债

券金额 

新晃县城

滨水新区 
7,500.00 5,500.00 2,000.00 

2019 年湖南省土地储

备专项债券（三期）

——2019 年湖南省政

5 年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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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专项债券（十期） 

 

四、项目收入和成本预测 

（一）收入预测依据 

新晃县城滨水新区土地储备项目收益主要来源于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入。 

通过选取与本次预测涉及项目的 3 个周边地块市场土地

交易价格作为标地，以标地的成交价格参考项目地块周围环

境、交通、基础设施等因素，科学计算本次土地储备项目的

地价。 

新晃县项目具体可比地块信息如下： 

位置 
用地

性质 

占地面

积

（㎡） 

受让人 

中标总

地价

（万

元） 

成交时间 

平均地

价（元/

平米） 

计算

单价

权重 

综合平

均地价

（元/平

米） 

晃州镇

长滩村 

商住

用地 
16,356.78 

湖南新

南投资

有限公

司 

2,828.00 2020/12/24 1,728.95 0.21 

1,924.95 

新晃县

城北片

区望城

路以南 

商住

用地 
14243.13 

怀化天

成置业

有限公

司 

2,800.00 2020/11/20 1,965.86 0.20 

晃州镇

沙湾村 

商住

用地 
41,649.00 

新晃县

经济建

设投资

有限公

司 

8,250.00 2020/3/26 1,980.84 0.59 

（二）项目收入预测 

考虑到本项目的土地自 2021 年开始出让，届时项目周

边的基础配套设施、市政配套设施将更加完善、商圈环境更

加成熟。在遵照谨慎性原则下，本项目的土地出让价格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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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考虑怀化市 2017-2019 年全市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速

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为 7.72%、8.00%、8.00%，此次预测考

虑近三年 GDP 增速，依据谨慎性原则按 6.00%计算土地价格

的增长。 

新晃县城滨水新区土地储备项目可出让土地 169.30 亩，

假设本项目 2021 年、2022 年各出让土地面积的 50%，预计

可获得收入 23,720.75 万元。根据相关政策，土地出让收入暂

停各项政策性计提，则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相关收益

23,720.75 万元。 

新晃县土地储备项目预期收入测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名称 
收入类别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合计 

预计用于

资金平衡

的相关收

益 

新晃县

城滨水

新区 

出让单价 

（元 / 平方

米） 
  2,040.35 2,162.77    

出让面积

（平方米） 
  56,436.16 56,436.16    

合计   11,514.93 12,205.82  23,720.75 23,720.75 

五、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融资还本付息情况 

新晃县城滨水新区土地储备项目，本次拟申请调入政府

专项债券 2,000.00 万元，发行利率为 3.26%，本次调整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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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专项债券资金在 2021 年度前的本息偿还责任由新晃县城

滨水新区土地储备项目承担。债券偿付方式均为每年付息一

次, 到期一次性还本，建设期债券利息由自有资金统筹安排，

项目还本付息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 

还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当年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合计 

新晃县城

滨水新区 

2019       

2020     65.2 65.2 

2021  2,000.00  2,000.00 65.2 65.2 

2022 2,000.00   2,000.00 65.2 65.2 

2023 2,000.00   2,000.00 65.2 65.2 

2024 2,000.00  2,000.00  65.2 2,065.2 

合计  2,000.00 2,000.00  326.00 2,326.00 

（二）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新晃县城滨水新区土地储备项目偿债资金来源为土地

出让收入，预计用于融资平衡的相关收益为 23,720.75 万元，

相关收益对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0.20。 

项目收益覆盖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预计用于融

资平衡的相

关收益 

项目预计融资本

金 

项目总预计融

资本息 

预计用于融资平衡的

相关收益对融资本息

的覆盖倍数 

新晃县城滨水新区 23,720.75 2,000.00 2,326.00 10.20 

新晃县土地储备项目融资平衡情况已经通过中审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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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通过。 

（三）压力测试 

考虑到收入、成本因素变动对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

倍数的影响，分析结果见下表： 

单因素敏感性分析 -10% 0% 10% 

收入变动敏感性分析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数 9.18 10.20 11.22 

成本变动敏感性分析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数 - - - 

（四）现金流模拟分析 

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项目建设期内只付息不还本，

项目计算期内按年还本付息，根据上述项目总投资、运营收

入、成本情况、偿债资金来源，对项目申请新增债券资金情

况分析，本项目现金流预测见下表: 

年份 以前年度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现金流入 

资本金流入 5,500.00       

其他融资流入        

债券资金流入  2,000.00      

土地出让收入    11,514.93 12,205.82   

现金流入总额 5,500.00 2,000.00  11,514.93 12,205.82   

现金流出 

建设资金流出 5,500.00 2,000.00      

运营成本流出        

债券还本付息   65.20 65.20 65.20 65.20 2,065.20 

现金流出总额 5,500.00 2,000.00 65.20 65.20 65.20 65.20 2,065.20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65.20   11,449.73   12,140.62   -65.20   -2,065.20  

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存额    -65.20   11,384.53   23,525.15   23,459.95   21,394.75  

根据项目现金流预测表，本项目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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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0，项目存在资金缺口的风险较小。 

 

六、潜在风险评估 

项目存在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政策运营的风险、项目收

益的风险、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等因素，通过实施单位

采取合理可控的风险控制措施能够有效地规避、减轻相关风

险的发生，经评估项目风险可控。 

（一）社会稳定风险 

风险描述：该类风险具体表现为房屋征收、拆迁、补偿

及相关利益群体生活就业等方面问题。若项目前期文明征收

工作不到位，未妥善安置当地居民、单位，为其解决生产经

营重新选址问题，或者未按照国家、地方现有标准，综合周

边征收、拆迁项目将相关补偿落实到位，项目当地原居民、

单位将对项目开展产生负面情绪，甚至抵制房屋征收的有序

进行。在建设实施过程中，若未做好依法、文明征收工作，

还会导致其产生抵触情绪，影响本批项目的进一步推进。 

应对措施：对涉及的房屋征收补偿进行全面的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在征收过程中，使用科学有效的方法，注重对被

征收人切身利益的保护。项目建设期需建立相关文明施工评

价标准，并严格执行，同时积极与周边居民沟通，确保项目

对民众生活的影响降至最低。加强征收政策的宣传，做好征

收前、征收中及征收后的全过程协调工作。通过电视、广播、

报纸多种新闻媒体，宣传项目的正面影响，避免因征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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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区域稳定与和谐。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严格落实国家及地方有关房屋征收补偿法律、法规、政策、

文件的相关标准，公开建设用地征收补偿标准及安置方式等

详细信息，切实维护被征收户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等

合法权益。并及时解答群众的疑问，使群众真正了解政策，

了解自身合法权益，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与阻力。对相关补

偿宜优先拨款并公示，并逐户建卡、及时足额发放，协调协

助施工单位负责人和工程所在地的村组负责人建立联系机

制,减少工程施工中和劳务用工中形成的安全稳定隐患。 

（二）工程建设风险 

风险描述：项目建设周期较长，在工程建设进程中，土

地储备“三通一平”、“五通一平”等基础设施建设施工出

现差错或执行方案不到位等原因会导致建造成本攀升、工期

滞后等不良结果，使项目运营期限延长而发生不必要的损失。

情况严重时，可能使工程无法竣工或项目停工待建。此外，

突发事件、工程建设期间的质量问题也会构成一定风险。 

应对措施：施工前期，通过招投标选择社会信誉好、技

术力量强、管理能力高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明确各方

责任，建立全面完善的项目质量管理体系，对项目设计、人

员安排、施工工序、原料供应进行精细化过程管理。按监理

规划、监理实施细则的要求对施工过程进行定期的监督与检

查，并及时纠正违规操作，消除质量隐患。对于工程进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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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进行全面的检查评定验收，保证项目有序推进，全面落

实项目建设的事前、事中、事后管理。 

（三）项目收益与预期存在差异风险 

风险描述：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可能因资金到位、投资

建设进度以及拆迁安置等问题使项目施工面临一定的竣工

延期风险，项目现金流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应对措施：项目实施单位在项目实施前的勘察设计工作

中充分考虑了建设项目周围可能出现的特殊及突发情况，在

项目可行性研究和施工方案设计时，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

减少并避免不必要的设计变更，制定工程进度控制计划，做

好项目内部协调工作。在工程实施中确保工程质量加强对工

程建设项目的监理，避免施工过程中的工程延期和施工缺陷

等风险，确保项目能够如期按质竣工和及时投放市场。实施

主体将协调项目施工单位购买相关保险以切实降低项目实

施风险。 

七、还款保障措施 

1、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规定，专项债务应当

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专项债务本金通过对应

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发行专项债券等偿还。专项

债务利息通过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偿还，不通

过发行专项债券偿还。专项债务收支按照对应的政府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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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专项收入实现项目收支平衡。 

2、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

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规定，对地方

政府债券，地方政府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市县财政将根

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预〔2016〕155 号）规定，及时按照转贷协议约定

向省级财政部门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省级

财政部门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

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调整预算支出等措施偿债。

未及时足额向省级财政部门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

省级财政部门可以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八、主管部门责任 

土地储备项目主管部门是指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以及市

县级政府确定的主管部门。本项目主管部门为新晃侗族自治

县自然资源局。 

主管部门负责按照土地储备管理要求并根据土地储备

规模、成本等因素，审核本地区土地储备资金需求，做好土

地储备项目库与政府债务管理系统的衔接，配合做好土地储

备专项债券发行各项准备工作，监督本地区土地储备机构规

范使用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合理控制土地出让节奏并做

好与对应的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衔接，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

的监控，并统筹协调相关部门保障项目建设进度，如期实现



15 

 

专项收入等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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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怀化市新晃县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之盖章页）  

新晃侗族自治县财政局 

新晃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年    月    日 


